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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沙鹿工業高級中等學校教職員獎勵原則要點           
中華民國 93年 8月 31訂定發布 
中華民國 94年 8月 30日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29日校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8月 31日沙工人字第 1000001777號函修正發布「肆-五、六、七」 

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30日校務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11月 2日教師成績考核會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月 18日教師成績考核會會議決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7月 14日教師成績考核會會議決議修正通過(壹、貳、参、伍)  未通過(肆 紅字及綠字) 

壹、指導學生參加各項體育競賽，其獎勵標準如下：                                                       

項次 等級 名 次 
指 導 

（ 教 練 ） 
管 理 修 正 前 備 註 修 正 後 備 註 

第 1項 全市性

（包括

區） 

第 一 名 嘉獎兩二次 嘉獎乙一次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四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五隊（含）

以上者，獎至第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名，指導嘉獎乙次。 

三、參加經政府核准之民間社團與辦之

正式錦標賽，獲團體組第一名者，

指導嘉獎乙次，個人組（五人以上

參賽）第一名指導嘉獎乙次。 

四、各大專院校辦理各項體育競賽視同

全市性等級。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四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五隊（含）

以上者，獎至第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名，指導嘉獎乙一次。 

三、參加經政府核准之民間社團與辦之

正式錦標賽，獲團體組第一名者，指

導嘉獎乙一次，個人組（五人以上參

賽）第一名指導嘉獎乙一次。 

四、各大專院校辦理各項體育競賽視同

全市性等級。 

第 二 名 嘉獎乙一次 併年終考績

（核）辦理 

第 三 名 嘉獎乙一次  

第 2項 區域性 第 一 名 記功乙一次 嘉獎兩二次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五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七隊（含）

以上者，獎至第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二、三名者，指導嘉獎乙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

間社團舉辦之正式錦標賽，獲團體

組第一、二名時，比照全市性敘

獎；獲個人組第一名者，指導嘉獎

乙次，第二名併年終考績（核）辦

理。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

自行組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

用第三項。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五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七隊（含）

以上者，獎至第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二、三名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

間社團舉辦之正式錦標賽，獲團體

組第一、二名時，比照全市性敘獎；

獲個人組第一名者，指導嘉獎乙一

次，第二名併年終考績（核）辦理。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

自行組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

用第三項。 

第 二 名 嘉獎兩二次 嘉獎乙一次 

第 三 名 嘉獎兩二次 嘉獎乙一次 

 

第 3項 全國性 

（含全

國性及

臺灣

區） 

第 一 名  記功二次 嘉獎兩二次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五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七隊者，

獎至第三名；達九隊者，獎至第四

名；達十一隊者，獎至第至五名；

達十三隊（含）以上者，獎至第六

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二、三名者，指導嘉獎兩次；第四、

五、六名者，指導嘉獎乙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

間社團舉辦之全國性正式錦標

賽，獲團體組第一、二、三、四、

五名者，比照全國性第二、三、四、

五、六名辦理敘獎。獲個人組第

一、二、三名者，指導嘉獎乙次。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

自行組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

用第三項。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五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七隊者，

獎至第三名；達九隊者，獎至第四

名；達十一隊者，獎至第至五名；

達十三隊（含）以上者，獎至第六

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二、三名者，指導嘉獎兩二次；第

四、五、六名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

間社團舉辦之全國性正式錦標賽，

獲團體組第一、二、三、四、五名

者，比照全國性第二、三、四、五、

六名辦理敘獎。獲個人組第一、二、

三名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

自行組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用

第三項。 

第 二 名  記功乙一次 嘉獎乙一次 

第 三 名  嘉獎兩二次 嘉獎乙一次 

第 四 名  嘉獎兩二次 併年終考績

（核）辦理 

第 五 名  嘉獎乙一次 併年終考績

（核）辦理 

第 六 名  嘉獎乙一次 併年終考績

（核）辦理 

   

第 4項 遠東區 第 一 名 記一大功 記功二次 經理 

記功二次 

第二名以下比照

全國性敘獎。 

第二名以下比照全國性敘獎。 

第 5項 國際性 第 一 名 （總教練） 

記二大功 

記一大功 經理 

記一大功 

第二名以下比照

遠東區敘獎。 

第二名以下比照遠東區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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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指導學生參加各項學藝競賽其獎勵標準如下： 

項次 等級 名 次 指 導 修正前備註 修正後備註 

第 1項 全市性

（包括

二、三、

四市） 

第 一 名 嘉獎兩二次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四隊者，

獎至第二名；達五隊（含）以上者，獎至第

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名，指

導嘉獎乙次。 

三、參加經政府核准之民間社團與辦之正式錦

標賽，獲團體組第一名者，指導嘉獎乙次，

個人組（五人以上）第一名指導嘉獎乙次。 

四、獎狀由業務單位核發。 

五、各大專院校辦理各項學藝競賽視同全市性

等級。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四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五隊（含）

以上者，獎至第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名，指導嘉獎乙一次。 

三、參加經政府核准之民間社團與辦之

正式錦標賽，獲團體組第一名者，指

導嘉獎乙一次，個人組（五人以上）

第一名指導嘉獎乙一次。 

四、獎狀由業務單位核發。 

五、各大專院校辦理各項學藝競賽視同

全市性等級。 

第 二 名 嘉獎乙一次 

第 三 名 嘉獎乙一次 

第 2項 區域性 第 一 名 記功乙一次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五隊者，

獎至第二名；達七隊（含）以上者，獎至第

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二、

三名者，指導嘉獎乙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間社團

舉辦之正式錦標賽，獲團體組第一、二名

時，比照全市性敘獎；獲個人組第一名者，

指導嘉獎乙次，第二名核發獎狀。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自行組

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用第三項。 

五、獎狀由業務單位核發。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五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七隊（含）

以上者，獎至第三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二、三名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

間社團舉辦之正式錦標賽，獲團體組

第一、二名時，比照全市性敘獎；獲

個人組第一名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第二名核發獎狀。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

自行組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用

第三項。 

五、獎狀由業務單位核發。 

第 二 名 嘉獎兩二次 

第 三 名 嘉獎兩二次 

第 3項 全國性 

以 上 

第 一 名 記功兩二次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五隊者，

獎至第二名；達七隊者，獎至第三名；達九

隊者，獎至第四名；達十一隊者，獎至第五

名；達十三隊（含）以上者，獎至第六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二、

三名者，指導嘉獎兩次；第四、五、六名者，

指導嘉獎乙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間社團

舉辦之全國性正式錦標賽，獲團體組第一、

二、三、四、五名者，比照全國性第二、三、

四、五、六名辦理敘獎。獲個人組第一、二、

三名者，指導嘉獎乙次。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自行組

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用第三項。 

五、獎狀由業務單位核發。 

一、參賽隊數達三隊者，獎第一名；達

五隊者，獎至第二名；達七隊者，獎

至第三名；達九隊者，獎至第四名；

達十一隊者，獎至第五名；達十三隊

（含）以上者，獎至第六名。 

二、獲個人組（含五人以上參賽）第一、

二、三名者，指導嘉獎兩二次；第四、

五、六名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三、參加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之民

間社團舉辦之全國性正式錦標賽，獲

團體組第一、二、三、四、五名者，

比照全國性第二、三、四、五、六名

辦理敘獎。獲個人組第一、二、三名

者，指導嘉獎乙一次。 

四、代表本市參加者適用第一、二項，

自行組隊並報學校核准參加者適用

第三項。 

五、獎狀由業務單位核發。 

第 二 名 記功乙一次 

第 三 名 嘉獎兩二次 

第 四 名 嘉獎兩二次 

第 五 名 嘉獎乙一次 

第 六 名 嘉獎乙一次 

 

參、指導學生參加訓練、競賽、育樂營等活動，其獎勵標準如下： 

項次 項 目 獎 勵 標 準 備 註 

第 1項 本校訓練、競賽、研習、會議、

育樂營等活動。 指導老師嘉獎一次。  

第 2項 

第 1項 

全市性訓練、競賽、研習、會議、

育樂營等活動 
前三名指導老師嘉獎二次；佳作或優勝指導老師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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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項 

第 2項 

全國性訓練、競賽、研習、會議、

育樂營等活動 

前三名或特優指導老師記功一次；佳作、甲等或優勝指導

老師嘉獎二次。 
 

第 4項 

第 3項 

本校科學展覽活動 一、前三名指導老師嘉獎一二次。；其他指導老師嘉獎一

次(參賽隊伍四隊以上)。 

二、指導老師嘉獎一次(參賽隊伍三隊以下)。 

於全年度科學展覽競賽結束後統一簽請

敘獎，以最高得獎獎項為依據敘獎，不

得重覆敘獎。 

第 5項 

第 4項 

全市性科學展覽活動 
一、前三名指導老師記功一次。 

二、佳作指導老師嘉獎二次。 

於全年度科學展覽競賽結束後統一簽請

敘獎，以最高得獎獎項為依據敘獎，不

得重覆敘獎。 

第 6項 

第 5項 

全國性科學展覽活動 一、第一名指導老師記功二次。 

二、第二名指導老師記功一次，嘉獎二次。 

三、第三名指導老師記功一次，嘉獎一次。 

四、佳作或特別獎指導老師記功一次。 

於全年度科學展覽競賽結束後統一簽請

敘獎，以最高得獎獎項為依據敘獎，不得

重覆敘獎。 

第 7項 

第 6項 

國際性科學展覽活動 
一、第一名指導老師記一大功。 

二、第二、三名指導老師記功二次。 

三、佳作或特別獎指導老師記功一次，嘉獎二次。 

四、取得參加國外科學展覽正取代表指導老師記一大功。 

於全年度科學展覽競賽結束後統一簽請

敘獎，以最高得獎獎項為依據敘獎，不

得重覆敘獎。 

第 8項 

第 7項 

全國性技藝競賽 一、第一名指導老師記功二次。 

二、金手獎前 50％指導老師記功一次。 

三、金手獎後 50％指導老師記功一次。 

四三、優勝前 50％指導老師嘉獎二次。 

五、優勝後 50％指導老師嘉獎一次。 

六、如當年度榮獲金手獎總領隊及領隊各記功一次。 

四、指導老師嘉獎一次。 

 

第 9項 

第 8項 

全國性專題製作競賽 一、全國決賽第一名指導老師記功二次。 

二、全國決賽第二名指導老師記功一次，嘉獎二次。 

三、全國決賽第三名指導老師記功一次，嘉獎一次。 

四、全國決賽佳作或特別獎指導老師記功一次。 

五、全國複賽優勝指導老師嘉獎二次；佳作指導老師嘉獎

二一次。 

於全年度專題製作競賽結束後統一簽請

敘獎，以最高得獎獎項為依據敘獎，不得

重覆敘獎。 

 

肆、承辦訓練、競賽、育樂營等活動；學校申請各項競爭型計畫；辦理家長會、校友會、文教基金會、科友會等業務，其獎勵標準如下： 

項次 項 目 獎 勵 標 準 備 註 

第1項 本校訓練、競

賽、研習、會議、

育樂營及科學展

覽等活動 

一、主辦及協辦人員各嘉獎一次。 

二、敘獎人數六名以內。 

三、參加人數超過五○人以上或二天以上活動者主辦人員嘉獎二次，敘獎人數可增至二

十名。 

四、承辦區級活動比照辦理。 

校內英文競賽參加人數遠

超過全國性比賽參加人

數，因此需要大量工作人員

支援，因此建議敘獎人數提

升至二十名。 

第2項 全市性訓練、競

賽、研習、會議、

育樂營及科學展

覽等活動 

一、主辦人員嘉獎二次，督導及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二、敘獎人數十名以內。 

三、參加人數超過五○人以上或二天上活動者，主辦人員記功一次，敘獎人數可增至十

五人。 

 

第3項 全國性訓練、競

賽、研習、會議、

育樂營及科學展

覽等活動 

一、主辦人員記功一次，督導及協辦人員依其工作繁簡，分別核於嘉獎二次或一次。 

二、敘獎人數十五名以內。 

三、參加人數超過一○○人以上或二天上活動者，記功二次，敘獎人數可增至二十人。 

四、全國性分區（如區分為北、中、南、東區）比照辦理。 

 

第4項 優質化(均質化)

計畫；前導學

校；新興科技前

瞻計畫 

一、總計畫主辦人員記功一次；子計畫主辦人員嘉獎二次。 

二、總計畫督導人員嘉獎二次；子計畫督導人員嘉獎一次。 

三、總計畫協辦人員嘉獎二次；子計畫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計畫主辦人員嘉獎二次；計畫管控、督導人員及各子計畫承辦人員嘉獎一次。 

 

第5項 臺中市行義、蘭

姐童軍科考驗暨

聯團活動 

一、主辦人員嘉獎二次。 

二、督導人員嘉獎一次。 

三、領隊老師嘉獎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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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項 全國高中學校童

軍聯合大露營活

動 

一、主辦人員記功二次、協辦人員嘉獎一至二次。 

二、督導人員嘉獎二次。 

三、各分組組長記功一次。 

四、領隊老師記功一次。 

 

第7項 本校生活榮譽競

賽(整潔及秩序

比賽) 

一、主辦及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二、普通班(含建教班、體育班、實用技能班)各年級前三名班級導師嘉獎二次。 

三、綜合班全年級優勝導師嘉獎二次。 

四、評審老師嘉獎一次。 

 

第8項 親師座談會、合

唱比賽、太極拳

競賽 

一、家長出席人數達班級家長總人數 5％以上導師嘉獎一次；家長出席人數達班級家長

總人數 20％以上導師嘉獎二次。 

二、合唱比賽評審老師嘉獎一次。 

 

第9項 承辦國際教育交

流活動 
一、主辦人員記功一次。 

二、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第10項 承辦推動健康促

進學校活動 
一、主辦人員嘉獎二次。 

二、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第11項 承辦全國技術士

技能檢定業務

(含學、術科試

務) 

一、二天以內活動承（督）辦人員嘉獎二次、協辦人員嘉獎一次。 

二、三－五天以內活動承（督）辦人員記功一次、協辦人員嘉獎一至二次。 

三、六天(含)以上活動承（督）辦人員記功一次至二次、協辦人員嘉獎一次至記功一次

獎勵。 

 

第12項 承辦本校重大活

動、研習 
校內非例行性或經常性活動如建教週年慶、研習等重大活動，非屬本職業務之主辦人

員，承辦績效卓著或普獲好評者得予記功一次獎勵。 

 

第13項 承辦校內活動、

研習 

校內非例行性或經常性活動如新生訓練、校慶、運動會、公民訓練、國際教育旅行及畢

業典禮等除符合創新作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特殊貢獻者外，僅作為年終考績（核）

之參考，以杜浮濫；惟對業務之協辦人員績效卓著或普獲好評者，得予嘉獎一次或二次

獎勵。 

 

第14項 承辦家長會、校

友會、文教基金

會及科友會業務 

總幹事記功一次、文書、會計嘉獎二次。 

 

 

伍、其他： 

一、對於職責內應辦事項，除屬創新作法、簡化流程等績效卓著或有特殊貢獻者外，經常性、例行性業務，應避免敘獎，僅作為年終考

績（核）之參考，以杜浮濫。 

二、同一事項應俟全部完成後，視實際績效依規定辦理獎懲，且不得重復獎懲。 

三、對涉及數單位協力完成之案件，獎勵應以負主要責任之主辦單位人員為優先，其餘人員視其具體績效審慎核議獎勵。 

四、對於跨單位之方案或計畫執行成效之獎懲，主辦單位應於擬定方案或計畫時，視實際需要訂定統一獎勵標準或於辦理獎勵時，本衡

平原則通盤考量，避免寬嚴不一。 

五、符合本獎勵原則要點各項敘獎規定者，應於競賽活動結束或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檢齊有關資料（例如：公文、秩序冊、成績

證明、活動資料等）並填具獎懲請示單建議表核辦為原則。 

六、本校各項敘獎案依本原則要點辦理，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或其他相關法令辦理敘獎。 

七、本獎勵原則要點經教師成績考核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